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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使用說明 

 

一、 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以下簡稱「本試題」）使用注

意事項 

(一) 本試題依最新公告之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命製，且試題

須經行政院勞委會中部辦公室公佈。 

(二) 本檢定試題共 1 套，由行政院勞委會中部辦公室於檢定前，將本套試題寄送

術科測試承辦單位。 

(三) 術科測試承辦單位使用本試題，其檢定設備及場地設施均應經主管機關評鑑

合格。 

二、 術科測試承辦單位使用本試題應配合事項 

(一) 在辦理術科測試前，應將本試題使用說明中之「檢定場地主要設備表」（P3）

依表格規定填妥後連同術科測驗通知單、應檢須知及檢定試題於檢定 14 天前

寄給應檢人(以寄出之郵戳日期為準)。 

(二) 各檢定承辦單位印製試題應注意事項 

1. 全套試題印製 2 份，檢定當天 1 份交給監評長，1 份依站別交給各該站負責

之監評人員。 

2. 印製檢定試題(依前項規定寄給應檢人)、評審總表(於配題抽籤後印製)，其

中考場之相關設備，須印製設備表寄給應檢人，評審總表則於檢定當日交

給監評長。 

3. 評審表依各站需求分別印製，其印製張數依下列各項準備： 

(1) 第一、二、三站各為 1 張，印製份數依應檢人數計算。 

(4) 第四站為 2 張，印製份數依應檢人數的 1/2 計算。 

4. 答案紙其格式各站不同，印製時請注意務必與評審表配合，並合併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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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須知 

一、 應檢人不得穿戴有廠牌標誌之衣帽，如違反規定，不得參加當日測試。 

二、應檢人應依照規定時間、地點報到，逾期未到，則以棄權論，取消檢定資格。 

三、 檢定項目、應檢時間與成績配分：（本級檢定共分 4 站） 

站 別 檢 定 項 目 應 檢 時 間 成 績 配 分 

第 一 站 檢修汽油引擎 30 分鐘 25 分 

第 二 站 檢修電系 30 分鐘 25 分 

第 三 站 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 30 分鐘 25 分 

第 四 站 交車任務及顧客服務 30 分鐘 25 分 

合 計  120 分鐘 100 分 

註記： 本試題應檢時間含應檢人各站基本資料填寫、閱讀試題、故障設置、應檢設備恢復、

應檢人各站輪動時間、成績統計及登錄等合計至少需 260 分鐘。 

四、 及格標準： 

（一）各站之工作技能每一單項配分以二分法評分（即得滿分或零分）。 

（二）得分 60 分以上者為及格，未達 60 分者為不及格，但各站評分有評定缺考、棄

考或得零分之任何記錄之一者，即使總分達到 60 分以上，總評亦評為不及格。 

五、 應檢人除應攜帶所規定自備之物品外，其他檢定用之工具、設備、器材等，均由承

辦單位準備提供使用（三用電錶可自備）。 

六、各站試題構件拆卸時得使用氣動工具，唯構件安裝時不得使用。  

七、應檢人對工具、儀器、設備應小心使用，如有損壞，視情節輕重由監評人員會同監

評長評估照價索賠，必要時取消其檢定資格。 

八、 應檢人應遵守工廠安全規則，並隨時注意本身工作安全，如違反重大安全規定者，

經監評人員記錄具體事實，得取消其檢定資格。 

九、 應檢人應保持工作區及工具、設備器材等之清潔與完整性，如有重大違規者，經監

評人員記錄事實，該站得評定零分。 

十、 本試題參照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 

十一、抽籤規定：本試題採配題抽籤方式，每場測試前由術科測試編號最小之應檢人為

代表，會同監評長及監評人員，依時間配當表準時辦理抽籤，抽出當場次所有應檢

人各站分組應試之題目，應檢人未到場者或遲到者不得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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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檢定場地主要設備表 

 

 

檢 定 項 目 
檢定用引擎或車輛或主件

廠牌、年份、型式（含備份） 

檢定用主要儀器、設備廠

牌 、 型 式 （ 含 備 份 ） 

第一站：檢修汽油引擎   

第二站：檢修電系   

第三站： 檢修車身、車架相

關裝備 
  

第四站： 交車任務及顧客

服務 
  

 

註記： 1. 由術科承辦單位填寫後寄給應檢人。 

 2. 上表為場地單位準備之檢定用引擎、車輛及主要儀器、設備。 

 3. 備份之設備、引擎、車輛之廠牌型式以 1～2 種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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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 

第一站 檢修汽油引擎試題 

（本站應檢人依配題抽籤結果，就所抽中之崗位及試題進行測試） 

一、 題  目：檢修汽油引擎 

二、 說  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測驗時間為 30 分鐘，另閱讀試題、發問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二) 使用儀器、工具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指定車輛之汽油引擎是否正常。 

(三) 檢查結果如有不正常，請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修至正常或調整至廠家規範。 

(四) 依據故障情況，應檢人得要求更換零件或總成。 

(五) 規定測驗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已經修復之故障檢修項目及

指定之測量項目填寫於答案紙上。 

(六)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說明書、修護手冊及電路圖。 

(七)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不予扣除。 

(八) 電路線束不設故障，不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九) 為保護檢定場所之電瓶及相關設備，若採電動起動，持續打馬達次數以 2 次

為原則，每次打馬達時間不得超過 10 秒。 

三、 評審要點： 

(一) 工作時間：30 分鐘（含答案紙填寫時間）測試時間終了，經監評人員制止仍

繼續操作者，則該工作技能項目成績不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量具。 

3. 能正確選擇修護手冊。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故障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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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7. 能正確填寫測量項目。 

8. 能正確完成全部檢修工作、引擎能發動作用正常。 

(三) 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與態度（本項為扣分項目）： 

1. 更換錯誤零件（每次扣 4 分）。 

2. 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4. 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鞋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6. 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本題以零分計，並於扣分備註欄內記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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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檢修汽油引擎試題答案紙 

姓  名︰         檢定日期︰         題號：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一) 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說明： 1. 將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內容分別依現場修護手冊用詞或內容填寫於下列各欄位。 

 2. 故障現象、處理方式、更換零件名稱或調整位置，3 項皆填寫正確，該項才予

計分。 

 3. 未完成工作項目不予計分。 
 

工 

作 

項 

目 

應檢人填寫 評審結果 

（監評人員填寫） 

故障現象 處理方式 
更換零件名稱 

或調整位置 合格 不合格 

1      

2      

(二) 填寫測量項目 

說明：1. 應試前，由監評人員先行依修護手冊內容指定適當之測量項目並填入測量項目

欄，供應檢人應考。 

 2. 標準值以修護手冊規範為準，需註明頁碼。若無標準值者，則填寫”無”，不得

空白，不須填寫判斷值。 

 3. 應檢人填寫實測值時須請監評人員當場確認，否則不予計分。 

 4. 標準值、實測值及判斷 3 項皆須填寫正確，且測量誤差值在該儀器或量具之要

求精度內，該項才予計分。 

 5. 未註明單位者不予計分。 
 

項 

次 

測量項目 

（監評人員填寫） 

測量結果 

（應檢人填寫） 

評審結果 

（監評人員填寫） 

標準值 頁碼 實測值 判斷 實測值 合格 不合格 

1 
    □正 常 

□不正常 

   

2 
    □正 常 

□不正常 

   

故障設置內容：（由監評人員於應檢人檢定結束後填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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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檢修汽油引擎試題答案紙 

姓  名︰         檢定日期︰         題號：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三）領料單 

項次 零件名稱 數量 領料簽名確認 

1    

2    

3    

4    

5    

※考生更換零件需領料簽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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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檢修汽油引擎試題說明 

一、 題  目：檢修汽油引擎 

二、 說  明： 

(一) 請先閱讀應檢人試題說明，並要求應檢人應檢前先閱讀試題說明，再依試題

說明操作。 

(二) 請先檢查工具、儀器、設備相關修護（使用）手冊是否齊全。 

(三) 應檢前，由監評人員依修護手冊內容，指定與本站相關試題之 2 項測量項目

（不得與故障設置項目重複，如為噴射機種，量測項目只能指定噴射機種相

關零件），填入答案紙之測量項目欄，供應檢人應考。 

(四) 告知應檢人填寫測量項目實測值時，須知會監評人員當場確認，否則不予計

分。 

(五) 本站共設有 6 題，各題設置 2 項故障，監評人員請依檢定現場設備狀況並考

量 30 分鐘應檢時間限制，依監評協調會抽出之群組內容設置故障，電路、燃

料及構件三大部分，設置適當之 2 項故障，故障設置不得同一部分，並得隨

時更改故障項目，如故障設置為點火系統故障，考生可更換火星塞 1 次免予

扣分。 

(六) 故障設置前，須先確認設備正常無誤後，再設置故障。 

(七) 本站故障設置不包含起動系統。 

 

故障設置群組（不良之定義---為斷路、短路、搭鐵……等） 

群組 1 

引

擎

電

路

系

統 

1.自動旁通起動閥不良 2.相關保險絲不良 

3.CDI 或全晶體數位點火器不良 4.噴射怠速空氣旁通閥不良 

5.火星塞不良或規格不符 6.防盜器作用不良 

7.ECU 繼電器不良 8.噴射燃油噴嘴不良 

9.火星塞蓋不良 10.點火線圈高壓線不良 

11.主配線接頭不良或相關構件接頭不良

（化油器） 

12.噴射 TPS（節流閥位置感知器）不良 

13.化油器 ACV（Air Cut Valve）/濃化裝置

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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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擎

燃

油

系

統 

1.汽油泵不良 2.汽油管阻塞或彎摺 

3.油箱沒有油或阻塞 4.化油器浮筒室內有水 

5.汽油濾清器阻塞 6.汽油油杯（汽油旋塞）真空管破裂 

7.噴射燃油泵不良（濾網阻塞） 8.燃油線路不良（斷路、壓降過大、搭鐵） 

引

擎

構

件

系

統 

1.進氣歧管內 O 環破損 2.同步調整不良 

3.噴射燃油噴嘴與歧管結合之 O 環破損 4.進氣歧管固定螺絲鬆脫（漏氣現象） 

5.空氣濾清器連接管破裂 6.廢氣排放系統相關構件不良 

7.氣門間隙過大或過小（進氣門或排氣門） 8.進氣歧管本體上之負壓管鬆動、阻塞或破

裂 

 

群組 2 

引

擎

電

路

系

統 

1.點火系統低壓（一次）電路導線接頭不良 
2.噴射曲軸位置感知器與編碼齒間感應不

良 

3.主配線接頭不良或相關構件接頭不良（化

油器） 

4.噴射相關構件導線接頭不良（電源線或訊

號線斷路） 

5.噴射燃油噴嘴不良 6.噴射怠速空氣旁通閥不良 

7.防盜器作用不良 8.噴射燃油繼電器不良 

9.引擎熄火相關構件不良 10.火星塞不良或規格不符 

11.脈衝線圈不良 12.點火線圈高壓線不良 

13.噴射引擎溫度感知器不良  

引

擎

燃

油

系

統 

1.汽油泵不良 2.噴射燃油泵不良（濾網阻塞） 

3.化油器不良（低速油路不良、高速油路不

良、油面太高、加速不良） 

4.噴射燃油壓力調節器不良（負壓管破裂、

阻塞或本體 O 環破損） 

5.汽油濾清器阻塞 6.汽油管阻塞或彎摺 

7.汽油油杯（汽油旋塞）真空管破裂  

引

擎

構

件

系

統 

1.進氣歧管內 O 環破損 2.廢氣排放系統相關構件不良 

3.同步調整不良 4.進氣歧管固定螺絲鬆脫（漏氣現象） 

5.多缸引擎動力平衡不良 6.空氣濾清器濾芯污穢阻塞 

7.空氣濾清器連接管破裂 8.噴射怠速旁通閥不良（積碳或阻塞） 

9.噴射燃油噴嘴與歧管結合之 O 環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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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3 

引

擎

電

路

系

統 

1.主配線接頭不良或相關構件接頭不良（化

油器） 

2.點火線圈不良（機種錯誤、使用他廠牌、

斷路…..） 

3.噴射曲軸位置感知器與編碼齒間感應不

良 

4.噴射相關構件導線接頭不良（電源線或訊

號線斷路） 

5.噴射怠速空氣旁通閥不良 6.火星塞不良或規格不符 

7.噴射進氣壓力感知器不良 8.ECU 繼電器不良 

9.自動旁通起動閥不良 10.火星塞蓋不良 

11.噴射 TPS（節流閥位置感知器）不良 12.脈衝線圈不良 

引

擎

燃

油

系

統 

1.汽油管阻塞或彎摺 2.油箱沒有油或阻塞 

3.汽油濾清器阻塞 4.汽油油杯（汽油旋塞）真空管破裂 

5.化油器 ACV（Air Cut Valve）/濃化裝置

不良 

6.噴射燃油壓力調節器不良（負壓管破裂、

阻塞或本體 O 環破損） 

7.噴射燃油泵不良（濾網阻塞）  

引

擎

構

件

系

統 

1.進氣歧管本體上之負壓管鬆動、阻塞或破

裂 
2.氣門間隙過大或過小（進氣門或排氣門） 

3.同步調整不良 4.噴射節流閥異常或阻塞 

5.廢氣排放系統相關構件不良 6.噴射怠速旁通閥不良（積碳或阻塞） 

7.噴射燃油噴嘴與歧管結合之 O 環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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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4 

引

擎

電

路

系

統 

1.主配線接頭不良或相關構件接頭不良（化

油器） 

2.點火線圈不良（機種錯誤、使用他廠牌、

斷路…..） 

3.相關保險絲不良 4.自動旁通起動閥不良 

5.點火系統低壓（一次）電路導線接頭不良 6.燃油線路不良（斷路、壓降過大、搭鐵） 

7.噴射進氣壓力感知器不良 8.防盜器作用不良 

9.電瓶無電或電瓶樁頭接觸不良 10.火星塞蓋不良 

11.CDI 或全晶體數位點火器不良 12.主開關不良 

13.噴射燃油泵不良 14.含氧感知器不良 

引

擎

燃

油

系

統 

1.汽油泵不良 2.化油器浮筒室內有水 

3.汽油管阻塞或彎摺 
4.化油器不良（低速油路不良、高速油路不

良、油面太高、加速不良） 

5.汽油濾清器阻塞 6.噴射燃油泵不良（濾網阻塞） 

7.自動油杯（旋塞）阻塞  

引

擎

構

件

系

統 

1.氣門間隙過大或過小（進氣門或排氣門） 
2.進氣歧管本體上之負壓管鬆動、阻塞或破

裂 

3.噴射節流閥異常或阻塞 4.噴射怠速旁通閥不良（積碳或阻塞） 

5.噴射燃油噴嘴與歧管結合之 O 環破損 6.同步調整不良 

7.廢氣排放系統相關構件不良 8.空氣濾清器連接管破裂 

 

三、 評審要點： 

(一) 限時 30 分鐘，時間到未完成者，應即令受檢人停止操作，並依已完成的工作

項目評分，未完成的部分不給分。 

(二) 評審表中已列各項目的配分，合乎該項目的要求即給該項目的全部配分，否

則不給分。 

(三) 依評審表項目逐項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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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檢修汽油引擎評審表 

姓  名          檢定日期           得 

 

分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評       審        項        目 
評        定 

備   註 
配分 得分 

工作時間 限時 30 分鐘（  ）分（  ）秒 

一、 工作技能 

（二分法評分） 

 1. 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1 (  )  

 2. 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量具。 1 (  )  

 3. 正確選擇修護手冊。 1 (  )  

 4.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

及判斷故障（1）。 

4 (  )  

 5.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

及判斷故障（2）。 

4 (  )  

 6.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

故障零件（1）。 

1 (  )  

 7.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

故障零件（2）。 

1 (  )  

 8. 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1）。 2 (  ) 依答案紙 

(一)-1 

 9. 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2）。 2 (  ) 依答案紙 

(一)-2 

10. 正確填寫測量項目（1）。 2 (  ) 依答案紙 

(二)-1 

11. 正確填寫測量項目（2）。 2 (  ) 依答案紙 

(二)-2 

12. 完成全部檢修工作、引擎能發動作用

正常。。 

4 (  )  

二、 工作安全

與態度（本

部分採扣

分方式，最

多扣至本

題 0 分） 

 1.更換錯誤零件。 每次 

扣 4 分 

(  ) 依領料單

評分 

 2.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

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

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3.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

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4.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 扣 5 分 (  ) 

 5.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

鞋者 

扣 5 分 (  ) 

 6.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 本題 0 分 (  ) 

合                                 計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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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檢修汽油引擎試題工具、設備表 

編 號 名 稱 規 格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 碼 錶 60' 個 4  

2 機 器 腳 踏 車 國產單缸化油器汽油引擎 台 3 功能正常 

3 機 器 腳 踏 車 國產汽油噴射引擎 台 2 功能正常 

4 機 器 腳 踏 車 多缸汽油引擎 台 1 功能正常 

5 手 工 具 一般用(含套筒組、T8、T10、T12) 組 4  

6 工 作 檯 含 1 張工作桌 張 5  

7 扭 力 扳 手 依修護手冊規格需求 支 4  

8 修 護 手 冊 同檢定車型 冊 6  

9 計 分 板  組 4  

10 零 件 盤  個 4 具磁性 

11 轉 速 錶 同檢定車型 個 4  

12 頂 車 機 ／ 頂 車 架 重型車用 台 2 固定車輛用 

13 廢 氣 分 析 儀 含收集管 台 1  

14 噴 射 引 擎 診 斷 器 同檢定車型 台 2  

15 噴 射 引 擎 油 壓 錶 同檢定車型 組 2  

16 動 力 平 衡 測 試 儀 真空吸力錶、同步調整器 組 2  

17 怠 速 同 步 調 整 工 具 同檢定車型 支 2  

18 汽 缸 壓 力 錶  組 4  

19 三 用 電 錶 數位式 組 4  

20 氣 門 間 隙 調 整 器 同檢定車型 組 4  

21 化 油 器 油 面 高 度 規 同檢定車型 支 2  

22 氣 動 工 具  組 2  

23 火 星 塞 間 隙 規  支 4  

24 廢 氣 排 放 設 備  套 1  

25 滅 火 器 （ 乾 粉 式 ）  個 2  

26 跳 火 量 規  組 4  

27 檢 驗 燈 LED 組 4  

28 油管夾  支 4  

29 真空槍  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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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檢修電系試題 

（本站應檢人依配題抽籤結果，就所抽中之崗位及試題進行測試） 

一、 題  目：檢修電系 

二、 說  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測驗時間為 30 分鐘，另閱讀試題、發問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二) 使用儀器、工具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指定車輛之電系系統是否正常。 

(三) 檢查結果如有不正常，請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修至正常或調整至廠家規範。 

(四) 依據故障情況，應檢人得要求更換零件或總成。 

(五) 規定測驗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已經修復之故障檢修項目及

指定之測量項目填寫於答案紙上。 

(六)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說明書、修護手冊及電路圖。 

(七)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不予扣除。 

(八) 電路線束不設故障，不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九) 為保護檢定場所之電瓶及相關設備，若採電動起動，持續打馬達次數以 2 次

為原則，每次打馬達時間不得超過 10 秒。 

(十) 本站應檢人依配題抽籤之結果，就下列試題中所抽中之 1 題進行測試： 

第一題：檢修充電系統及起動系統 

第二題：檢修燈光(照明)系統及檢修信號系統（喇叭、方向燈、煞車燈…） 

三、 評審要點： 

(一) 工作時間：30 分鐘（含答案紙填寫時間）測試時間終了，經監評人員制止仍

繼續操作者，則該工作技能項目成績不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量具。 

3. 能正確選擇修護手冊。 



  

- 15 -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故障零件。 

6. 能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7. 能正確填寫測量項目。 

8. 能正確完成全部檢修工作、系統作用正常。 

(三) 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與態度（本項為扣分項目）： 

1. 更換錯誤零件（每次扣 4 分）。 

2. 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4. 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鞋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6. 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本題以零分計，並於扣分備註欄內記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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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檢修電系答案紙 

姓  名︰         檢定日期︰         題號：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一) 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說明： 1. 將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內容分別依現場修護手冊用詞或內容填寫於下列各欄位。 

 2. 故障現象、處理方式、更換零件名稱或調整位置，3 項皆填寫正確，該項才予

計分。 

 3. 未完成工作項目不予計分。 
 

工 

作 

項 

目 

應檢人填寫 評審結果 

（監評人員填寫） 

故障現象 處理方式 
更換零件名稱 

或調整位置 合格 不合格 

1      

2      

(二) 填寫測量項目 

說明： 1. 應試前，由監評人員先行依修護手冊內容指定適當之測量項目並填入測量項目

欄，供應檢人應考。 

 2. 標準值以修護手冊規範為準，需註明頁碼。若無標準值者，則填寫”無”，不得

空白，不須填寫判斷值。 

 3. 應檢人填寫實測值時須請監評人員當場確認，否則不予計分。 

 4. 標準值、實測值及判斷 3 項皆須填寫正確，且測量誤差值在該儀器或量具之要

求精度內，該項才予計分。 

 5. 未註明單位者不予計分。 

項 

次 

測量項目 

（監評人員填寫） 

測量結果 

（應檢人填寫） 

評審結果 

（監評人員填寫） 

標準值 頁碼 實測值 判斷 實測值 合格 不合格 

1 
    □正 常 

□不正常 

   

2 
    □正 常 

□不正常 

   

故障設置內容：（由監評人員於應檢人檢定結束後填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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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檢修電系答案紙 

姓  名︰         檢定日期︰         題號：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三）領料單 

項次 零件名稱 數量 領料簽名確認 

1    

2    

3    

4    

5    

   ※考生更換零件需領料簽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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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站 檢修電系試題說明 

一、 題  目：檢修電系 

二、 說  明： 

(一) 請先閱讀應檢人試題說明，並要求應檢人應檢前先閱讀試題說明，再依試題

說明操作。 

(二) 請先檢查工具、儀器、設備相關修護（使用）手冊是否齊全。 

(三) 應檢前，由監評人員依修護手冊內容，指定與本站相關試題之 2 項測量項目，

填入答案紙之測量項目欄（不得與故障設置項目重複），供應檢人應考。 

(四) 告知應檢人填寫測量項目實測值時，須知會監評人員當場確認，否則不予計

分。 

(五) 本站共設有 2 題，各題設置 2 項故障，監評人員請依檢定現場設備狀況並考

量 30 分鐘應檢時間限制，依監評協調會抽出之群組內容設置故障，第一題檢

修充電系統及起動系統，各系統各設一個故障，第二題檢修燈光(照明)系統及

檢修信號系統（喇叭、方向燈、煞車燈…），各系統各設一個故障，並得隨

時更改故障項目。 

(六) 故障設置前，須先確認設備正常無誤後，再設置故障。 

 

故障設置群組（不良之定義---為斷路、短路、搭鐵……等） 

群組 1 

充

電

及

起

動

系

統 

1.調壓（穩壓）整流器不良 2.電瓶不良 

3.發電機線圈不良（充電線圈） 4.充電系統構件導線接頭不良 

5.飛輪不良（磁鐵破損） 6.起動馬達搭鐵線不良 

7.起動馬達不良 8.前/後煞車開關不良 

9.飛輪轉子定位鍵磨損 10.起動按鈕不良 

11.起動繼電器不良 12.主開關不良 

燈

光

及

1.方向燈不良（前、後、左、右） 2.喇叭開關不良 

3.各式燈泡座不良 4.尾燈/煞車燈不良 

5.遠近光開關不良 6.遠燈指示燈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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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號

系

統 

7.前/後煞車開關不良 8.電阻器不良 

9.水溫錶不良 10.燃油油面感知器不良 

11.儀錶板置物箱指示燈不良 12.空檔指示燈不良 

13.充電指示器 IC 板不良（裝在儀錶內） 14.警示燈控制組不良 

15.引擎熄火開關不良 16.燈光系統導線接頭不良 

17.發電機線圈不良（照明線圈） 18.置物箱燈不良 

19.近燈繼電器不良 20.噴射引擎檢測燈（故障燈）不良 

21.主開關不良 22.信號系統導線接頭不良 

 

群組 2 

充

電

及

起

動

系

統 

1.調壓（穩壓）整流器不良 2.相關保險絲不良 

3.飛輪不良（磁鐵破損） 4.充電系統構件導線接頭不良 

5.起動馬達搭鐵線不良 6.起動馬達不良 

7.前/後煞車開關不良 8.起動繼電器不良 

9.起動按鈕不良 10.主開關不良 

11.飛輪轉子定位鍵磨損   

燈

光

及

信

號

系

統 

1.電阻器不良 2.遠近光開關不良 

3.喇叭開關不良 4.方向燈不良（前、後、左、右） 

5.各式燈泡座不良 6.尾燈/煞車燈不良 

7.前/後煞車開關不良 8.信號系統導線接頭不良 

9.燈光系統導線接頭不良 10.遠燈指示燈不良 

11.燃油油面感知器不良 12.頭燈開關不良 

13.IC KEY 指示燈不良 14.二行程車噴合油指示燈不良 

15.離合器二極體裝置不良（打檔車） 16.發電機線圈不良（照明線圈） 

17.遠燈繼電器不良 18.噴射引擎檢測燈（故障燈）不良 

19.置物箱燈不良 20.主開關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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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3 

充

電

及

起

動

系

統 

1.調壓（穩壓）整流器不良 2.電瓶不良 

3.發電機線圈不良（充電線圈） 4.充電系統構件導線接頭不良 

5.起動馬達搭鐵線不良 6.起動繼電器不良 

7.起動按鈕不良 8.空檔開關不良（打檔車） 

9.起動電流切斷繼電器不良 10.發電機線圈不良（充電線圈） 

11.主開關不良 12.飛輪轉子定位鍵磨損 

燈

光

及

信

號

系

統 

1.各式燈泡座不良 2.燃油錶不良 

3.方向燈開關不良 4.閃光器不良 

5.前/後煞車開關不良 6.信號系統導線接頭不良 

7.喇叭不良 8.燃油油面感知器不良 

9.警示燈開關不良 10.充電指示燈不良 

11.儀錶板置物箱指示燈不良 12.電阻器(LED)不良 

13.頭燈不良 14.頭燈開關不良 

15.儀錶燈不良 16.置物箱開關不良 

17.燈光系統導線接頭不良 18.遠燈繼電器不良 

19.主開關不良  

 

群組 4 

充

電

及

起

動

系

統 

1.相關保險絲不良 2.充電系統構件導線接頭不良 

3.起動繼電器不良 4.起動馬達搭鐵線不良 

5.調壓（穩壓）整流器不良 6.空檔開關不良（打檔車） 

7.起動按鈕不良 8.前/後煞車開關不良 

9.離合器開關不良（打檔車） 10.起動電流切斷繼電器不良 

11.發電機線圈不良（充電線圈） 12.主開關不良 

13.飛輪轉子定位鍵磨損   

燈

光

及

信

號

系

1.電阻器不良 2.各式燈泡座不良 

3.方向燈開關不良 4.喇叭不良 

5.信號系統導線接頭不良 6.前/後煞車開關不良 

7.燃油錶不良 8.警示燈開關不良 

9.閃光器不良 10.R.P.M 錶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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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11.空檔指示燈不良 12.二行程車噴合油指示燈不良 

13.頭燈開關不良 14.儀錶燈不良 

15.燈光系統導線接頭不良 16.近燈繼電器不良 

17.置物箱開關不良 18.儀錶板置物箱指示燈不良 

19.遠燈指示燈不良 20.燃油油面感知器不良 

21.主開關不良  

 

三、 評審要點： 

(一) 限時 30 分鐘，時間到未完成者，應即令受檢人停止操作，並依已完成的工作

項目評分，未完成的部分不給分。 

(二) 評審表中已列各項目的配分，合乎該項目的要求即給該項目的全部配分，否

則不給分。 

(三) 依評審表項目逐項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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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檢修電系評審表 

姓  名          檢定日期           得 

 

分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評       審        項        目 
評        定 

備   註 
配分 得分 

工作時間 限時 30 分鐘（  ）分（  ）秒 

一、 工作技能 

（二分法評分） 

 1. 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1 (  )  

 2. 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量具。 1 (  )  

 3. 正確選擇修護手冊。 1 (  )  

 4.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

及判斷故障（1）。 

4 (  )  

 5.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

及判斷故障（2）。 

4 (  )  

 6.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

故障零件（1）。 

1 (  )  

 7.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

故障零件（2）。 

1 (  )  

 8. 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1）。 2 (  ) 依答案紙 

(一)-1 

 9. 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2）。 2 (  ) 依答案紙 

(一)-2 

10. 正確填寫測量項目（1）。 2 (  ) 依答案紙 

(二)-1 

11. 正確填寫測量項目（2）。 2 (  ) 依答案紙 

(二)-2 

12. 完成全部檢修工作、系統作用正常。 4 (  )  

二、工作安全與

態度(本部分採

扣分方式，最多

扣至本題 0 分) 

 1. 更換錯誤零件。 每次 

扣 4 分 

(  ) 依領料單

評分 

 2. 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

器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

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4. 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 扣 5 分 (  )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

拖鞋者 

扣 5 分 (  ) 

 6.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 本題 0 分 (  ) 

合                                 計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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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檢修電系試題工具、設備表 

編號 名 稱 規 格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 碼 錶 60' 個 4  

2 手 工 具 組 一般用(含套筒組、T8、T10、T12) 組 4  

3 扭 力 板 手 
同檢定車型依修護手冊規

格需求 
支 4  

4 三 用 電 錶 數位式 組 4  

5 工 作 檯 含 1 張工作桌 張 5  

6 機 器 腳 踏 車 二或四行程汽油引擎 台 6 功能正常 

7 計 分 板  組 4  

8 修 護 手 冊 同檢定車型 冊 6  

9 零 件 盤  個 4 具磁性 

10 
發電機磁盤拆

卸 工 具 組 
含拉拔器及固定鉗 組 2  

11 氣 動 工 具  組 2  

12 檢 驗 燈 LED 組 4  

13 電 流 勾 錶 多功能 組 4  

14 衝 擊 起 子  組 2  

15 電 流 電 壓 錶 -6~50A、0~20V 或以上 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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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 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試題 

（本站應檢人依配題抽籤結果，就所抽中之崗位及試題進行測試） 

一、 題  目：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 

二、 說  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測驗時間為 30 分鐘，另閱讀試題、發問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二) 使用儀器、工具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指定車輛之車身、車架相關裝備系

統是否正常。 

(三) 檢查結果如有不正常，請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修至正常或調整至廠家規範。 

(四) 依據故障情況，應檢人得要求更換零件或總成。 

(五) 規定測驗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已經修復之故障檢修項目及

指定之測量項目填寫於答案紙上。 

(六)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說明書及修護手冊。 

(七)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不予扣除。 

(八) 本站應檢人依配題抽籤之結果，就下列試題中所抽中之 1 題進行測試： 

第一題：檢修前輪懸吊及轉向系統 

第二題：檢修後輪懸吊及傳動系統 

第三題：檢修煞車系統故障排除 

三、 評審要點： 

(一) 工作時間：30 分鐘（含答案紙填寫時間）測試時間終了，經監評人員制止仍

繼續操作者，則該工作技能項目成績不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量具。 

3. 能正確選擇修護手冊。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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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故障零件。 

6. 能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7. 能正確填寫測量項目。 

8. 能正確完成全部檢修工作、系統作用正常。 

(三) 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與態度（本項為扣分項目）： 

1. 更換錯誤零件（每次扣 4 分）。 

2. 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4. 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鞋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6. 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本題以零分計，並於扣分備註欄內記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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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 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答案紙 

姓  名︰         檢定日期︰         題號：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一) 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說明： 1. 將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內容分別依現場修護手冊用詞或內容填寫於下列各欄位。 

 2. 故障現象、處理方式、更換零件名稱或調整位置，3 項皆填寫正確，該項才予

計分。 

 3. 未完成工作項目不予計分。 
 

工 

作 

項 

目 

應檢人填寫 評審結果 

（監評人員填寫） 

故障現象 處理方式 
更換零件名稱 

或調整位置 合格 不合格 

1      

2      

(二) 填寫測量項目 

說明： 1. 應試前，由監評人員先行依修護手冊內容指定適當之測量項目並填入測量項目

欄，供應檢人應考。 

 2. 標準值以修護手冊規範為準，需註明頁碼。若無標準值者，則填寫”無”，不得

空白，不須填寫判斷值。 

 3. 應檢人填寫實測值時須請監評人員當場確認，否則不予計分。 

 4. 標準值、實測值及判斷 3 項皆須填寫正確，且測量誤差值在該儀器或量具之要

求精度內，該項才予計分。 

 5. 未註明單位者不予計分。 

項 

次 

測量項目 

（監評人員填寫） 

測量結果 

（應檢人填寫） 

評審結果 

（監評人員填寫） 

標準值 頁碼 實測值 判斷 實測值 合格 不合格 

1 
    □正 常 

□不正常 

   

2 
    □正 常 

□不正常 

   

故障設置內容：（由監評人員於應檢人檢定結束後填入） 

1.                                      2.                              

第三站 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答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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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檢定日期︰         題號：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三）領料單 

項次 零件名稱 數量 領料簽名確認 

1    

2    

3    

4    

5    

※考生更換零件需領料簽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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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 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試題說明 

一、 題  目：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 

二、 說  明： 

(一) 請先閱讀應檢人試題說明，並要求應檢人應檢前先閱讀試題說明，再依試題

說明操作。 

(二) 請先檢查工具、儀器、設備相關修護（使用）手冊是否齊全。 

(三) 應檢前，由監評人員依修護手冊內容，指定與本站相關試題之 2 項測量項目，

填入答案紙之測量項目欄（不得與故障設置項目重複），供應檢人應考。 

(四) 告知應檢人填寫測量項目實測值時，須知會監評人員當場確認，否則不予計

分。 

(五) 本站共設有 3 題，各題設置 2 項故障，監評人員請依檢定現場設備狀況並考

量 30 分鐘應檢時間限制，依監評協調會抽出之群組內容設置故障，並得隨時

更改故障項目。 

(六) 故障設置前，須先確認設備正常無誤後，再設置故障。 

(七) 要求應檢人依試題說明操作。 

故障設置群組（不良之定義---為損壞、咬死、異音….等） 

群組 1 

前

輪

懸

吊

及

轉

向

系

統 

1.轉向軸承鬆動 2.鋼圈變形 

3.轉向輪軸螺帽過度鎖緊 4.路碼錶傳動齒輪損壞 

5.把手固定螺絲鬆動（分離式） 6.避震器作用不良 

7.左、右避震器調整不當 8.前輪軸變形或鬆動 

9.輪胎氣嘴漏氣 10.避震器固定螺絲鬆動 

11.避震器彈簧彈力不足  

後

輪

懸

吊

及

傳

動

1.鋼圈變形 2.避震器作用不良 

3.左、右避震器調整不當 4.輪胎氣嘴漏氣 

5.避震器固定螺絲鬆動 6.後輪左右調整螺帽固定位置不同 

7.鏈條齒輪磨損 8.避震器彈簧彈力不足 

9.鏈條卡夾鬆動（方向錯誤） 10.離合器自由間隙調整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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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11.變檔踏板與變檔軸間齒槽磨損（無法連

動） 

12.變檔踏板與變檔軸間接合位置不當（太

高或太低） 

煞

車

系

統 

1.煞車油管破裂 2.煞車拉桿固定座磨損 

3.鼓煞（來令片）回位彈簧太鬆 4.煞車線作動不良 

5.煞車總泵咬死 6.煞車卡鉗作動不良 

7.煞車油管阻塞 8.煞車油量不足或過多 

9.碟式來令片磨損 10.碟式煞車盤磨損 

11.煞車油管有空氣  

 

群組 2 

前

輪

懸

吊

及

轉

向

系

統 

1.鋼圈變形 2.轉向軸承鬆動 

3.轉向輪軸螺帽過度鎖緊 4.路碼錶傳動齒輪損壞 

5.避震器作用不良 6.左、右避震器調整不當 

7.前叉（轉向軸）彎曲 8.前輪軸變形或鬆動 

9.輪胎氣嘴漏氣 10.避震器固定螺絲鬆動 

  

後

輪

懸

吊

及

傳

動

系

統 

1.鋼圈變形 2.煞車油管破裂 

3.避震器作用不良 4.左、右避震器調整不當 

5.輪胎氣嘴漏氣 6.避震器固定螺絲鬆動 

7.後輪左右調整螺帽固定位置不同 8.鏈條齒輪磨損 

9.變檔踏板與變檔軸間齒槽磨損（無法連

動） 

10.變檔踏板與變檔軸間接合位置不當（太

高或太低） 

11.離合器自由間隙調整不當   

煞

車

系

統 

1.煞車調整不當 2.鼓煞（來令片）回位彈簧太鬆 

3.鼓煞來令片磨損 4.煞車臂位置接合不良 

5.煞車油管有空氣 6.煞車總泵咬死 

7.煞車線作動不良 8.煞車卡鉗作動不良 

9.煞車油管阻塞 10.煞車油量不足或過多 

11.碟式來令片磨損 12.碟式煞車盤磨損 

13.煞車油管破裂 14.煞車拉桿固定座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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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3 

前

輪

懸

吊

及

轉

向

系

統 

1.路碼錶損壞 2.轉向軸承鬆動 

3.轉向輪軸螺帽過度鎖緊 4.避震器作用不良 

5.轉向軸軸承不良 6.輪胎磨損不平均 

7.前叉（轉向軸）彎曲 8.輪胎氣壓不足 

  

  

後

輪

懸

吊

及

傳

動

系

統 

1.避震器作用不良 2.輪胎磨損不平均 

3.後輪軸鎖緊螺帽鬆動 4.輪胎氣壓不足 

5.後輪減震橡皮不良 6.鏈條調整不當（過鬆、過緊） 

7.後輪軸變形或鬆動 8.離合器拉索斷 

9.變檔踏板與變檔軸間齒槽磨損（無法連

動） 

10.變檔踏板與變檔軸間接合位置不當（太

高或太低） 

  

煞

車

系

統 

1.煞車調整不當 2.煞車總泵咬死 

3.煞車鼓磨損 4.煞車臂位置接合不良 

5.煞車總泵止回閥不良 6.煞車卡鉗作動不良 

7.煞車油管阻塞 8.碟式煞車盤變形 

9.碟式煞車盤磨損 10.煞車油管有空氣 

11.煞車線作動不良  

 

群組 4 

前

輪

懸

吊

及

轉

向

系

統 

1.轉向軸軸承不良 2.轉向軸承鬆動 

3.轉向輪軸螺帽過度鎖緊 4.路碼錶錶線斷 

5.把手固定螺絲鬆動（分離式） 6.輪胎磨損不平均 

7.輪胎氣壓不足 8.避震器漏油 

9.避震器彈簧彈力不足  

  

後

輪

懸

1.輪胎磨損不平均 2.後輪軸鎖緊螺帽鬆動 

3.後輪減震橡皮不良 4.輪胎氣壓不足 

5.避震器漏油 6.鏈條調整不當（過鬆、過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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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

及

傳

動

系

統 

7.後輪軸變形或鬆動 8.鏈條卡夾鬆動（方向錯誤） 

9.變檔踏板與變檔軸間接合位置不當（太高

或太低） 

10.變檔踏板與變檔軸間齒槽磨損（無法連

動） 

11.離合器拉索斷 12.避震器彈簧彈力不足 

煞

車

系

統 

1.煞車總泵止回閥不良 2.煞車臂位置接合不良 

3.煞車鼓磨損 4.煞車總泵咬死 

5.煞車卡鉗作動不良 6.煞車油管阻塞 

7.碟式煞車盤變形 8.碟式煞車盤磨損 

9.煞車油管有空氣 10.煞車線作動不良 

 

三、 評審要點： 

(一) 限時 30 分鐘，時間到未完成者，應即令受檢人停止操作，並依已完成的工作

項目評分，未完成的部分不給分。 

(二) 評審表中已列各項目的配分，合乎該項目的要求即給該項目的全部配分，否

則不給分。 

(三) 依評審表項目逐項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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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 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評審表 

姓  名          檢定日期           得 

 

分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評       審        項        目 
評        定 

備   註 
配分 得分 

工作時間 限時 30 分鐘（  ）分（  ）秒 

一、 工作技能 

（二分法評分） 

 1. 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1 (  )  

 2. 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量具。 1 (  )  

 3. 正確選擇修護手冊。 1 (  )  

 4.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

及判斷故障（1）。 

4 (  )  

 5.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

及判斷故障（2）。 

4 (  )  

 6.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

故障零件（1）。 

1 (  )  

 7.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更換

故障零件（2）。 

1 (  )  

 8. 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1）。 2 (  ) 依答案紙 

(一)-1 

 9. 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2）。 2 (  ) 依答案紙 

(一)-2 

10. 正確填寫測量項目（1）。 2 (  ) 依答案紙 

(二)-1 

11. 正確填寫測量項目（2）。 2 (  ) 依答案紙 

(二)-2 

12. 完成全部檢修工作、系統作用正常。 4 (  )  

二、工作安全與

態度(本部分採

扣分方式，最多

扣至本題 0 分) 

1.更換錯誤零件。 每次 

扣 4 分 

(  ) 依領料單

評分 

2.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

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

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3.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

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4.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 扣 5 分 (  ) 

5.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

鞋者 

扣 5 分 (  ) 

6.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 本題 0 分 (  ) 

合                                 計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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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檢修車身、車架相關裝備試題工具、設備表 

編 號 名 稱 規 格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 機 器 腳 踏 車 
速克達型 3 台（前碟後鼓）鏈

條驅動型 3 台 
台 6 功能正常 

2 碼 錶 60' 個 4  

3 扭 力 扳 手 0～10kg-m 支 4  

4 工 作 檯 含 1 張工作桌 張 5  

5 頂車機／頂車架 機器腳踏車專用 台 6 固定車輛用 

6 零 件 盤  個 4 具磁性 

7 手 工 具 組 一般用(含套筒組、T8、T10、T12) 組 4  

8 車 身 頂 車 架 拆前懸吊用 組 4  

9 修 護 手 冊 同檢定車型 冊 6  

10 量 尺 300mm 支 4  

11 軸承拆卸工具組 同檢定車型 組 2  

12 游 標 卡 尺 1/50mm 支 4  

13 百 分 錶 0.01mm（含 V 型鐵塊 4 個） 組 2 （含座） 

14 煞車螺帽調整桿 T 桿 支 2  

15 測 微 器 0~25mm，25~50mm 支 4 各 2 支 

16 油 管 專 用 扳 手 同檢定車型 支 4  

17 煞 車 油 注 入 器  只 2  

18 抽 油 機 煞車油 台 2  

19 拆 胎 機  台 1 機器腳踏車專用 

20 空 氣 壓 縮 機 5 馬力 台 1  

21 胎 壓 錶 kg/cm
2、psi 只 4  

22 鏈 條 截 斷 器  組 2  

23 氣 動 工 具  組 2  

24 計 分 板  組 4  

25 量 測 平 台  組 2  

26 鋼絲輪圈調整台  組 2  

27 塑膠量杯及毛刷 輪胎測漏用 組 2  

28 轉向桿螺帽長套筒  組 2  

29 鉤 型 板 手 調整轉向桿螺帽及避震器用 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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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 交車任務及顧客服務試題 

（本站共計兩個題目，應檢人皆須應考，並得由監評人員指定應考順序）本站兩題各有

5 分鐘供應檢人檢定時之閱讀試題、發問及工具準備時間，第 1 題測驗時間為 15 分鐘，

第 2 題測驗時間為 15 分鐘，本站測驗時間共為 30 分鐘。 

〔第一題〕 

一、 題  目：交車任務 

二、 說  明： 

(一) 本題由應檢人扮演現場服務技術員，監評人員扮演新車車主。 

(二) 應檢人依廠家提供之相關點檢表工作內容，先執行機器腳踏車交車前之點檢

工作，作業完畢後並準備進行交車任務。 

(三) 點檢過程中如有發現故障瑕疵或品質不良時，須及時修復。 

(四) 點檢工作完畢後，由應檢人執行交車任務，依廠家提供之點檢表內容，並完

成對車主示範、操作、確認及保養機器腳踏車之相關事項說明。 

(五) 工作完畢，清理現場。 

三、 評審標準： 

(一) 工作時間：15 分鐘（含答案紙填寫時間）測試時間終了，經監評人員制止仍

繼續操作者，則該工作技能項目成績不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依檢點表工作內容項目（1-14 項）操作檢點工作。 

2. 能正確依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3.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或工作程序調整、更換故障零件。 

4. 能於檢點完畢維持車輛整潔。 

5. 能正確依檢點表工作內容項目先行先行點檢交車相關資料。 

6. 能於接待作業時保持個人整潔。 

7. 能主動與車主打招呼，並安排至適當位置休息，點交車籍相關資料。 

8. 能正確點交、說明車籍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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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能正確點交、說明車輛隨車相關資料、工具。 

10. 能正確示範、操作、確認及保養機器腳踏車之說明工作。（以一項工作為限） 

11. 關懷車主注意行車安全。 

(三) 工作安全與態度：（本部分採扣分方式） 

1. 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2.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3. 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4.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鞋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5. 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本題以零分計，並於扣分備註欄內記錄事實。 

 

〔第二題〕 

一、 題  目：進廠接待作業 

二、 說  明： 

(一) 本題由應檢人扮演現場服務技術員，監評人員扮演車主。 

(二) 由應檢人接待 1 位車主，從進廠（服務站）報修至告知車主本次進廠所需維

修費用為止（含所需零件、工資估價）。 

(三) 由應檢人依一般進廠接待程序（含接待動作、態度、應對……等），並填寫

工作單(除了向車主問診報修項目外，不必再作車身及車主未報修項目之檢

查)。 

(四) 工作單內各欄均需填寫。 

三、 評審標準： 

(一) 工作時間：15 分鐘（含答案紙填寫時間）測試時間終了，經監評人員制止仍

繼續操作者，則該工作技能項目成績不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於接待作業時保持個人清潔。 

2. 能於車輛進廠時主動與車主打招呼及安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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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立即記錄報修項目於工作單，並覆誦車主交修項目。 

4. 能正確填寫車主資料且登記必須完整。 

5. 能正確填寫工時、工資、零件價格、零件件號及手冊頁碼。 

6. 能正確說明工作單內容，並請車主簽名確認。 

7. 能正確問診及態度應對。 

(三) 工作安全與態度：（本部分採扣分方式） 

1. 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2.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3. 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4.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鞋者，扣本題總分 5 分。 

5. 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本題以零分計，並於扣分備註欄內記錄事實。



  

- 37 - 

 第四站  第一題交車任務答案紙 

姓  名︰         檢定日期︰         題號：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第一題：交車任務 

說明： 1.工作時間 15 分鐘     配分：13 分。 

 2.依點檢表之檢點項目實施檢點操作，並將結果在□內打√。 

 3.檢點過程中如有不正常或故障時須維修至正常，並在結果□不正常打√，並

於備註欄說明原因才與計分。。 

 4.應檢人於測驗前有 5 分鐘閱讀及準備時間，可依點檢表內容逐項事先提出應

檢資料供應。 

       5.檢點項目內容如設備不符無法判斷結果時，應檢人需在備註欄填寫〝無〞。 

       6.未完成的工作不予評分。 

交車前檢點表 

項 次 檢 點 項 目 結 果 備 註 

1 檢查各配件的安裝。 □正常 □不正常  

2 檢查把手靈活性與鬆緊度。 □正常 □不正常  

3 檢查引擎起動和運轉狀況。 □正常 □不正常  

4 檢查各開關與燈光、喇叭作動。 □正常 □不正常  

5 檢查各儀錶作動情形。 □正常 □不正常  

6 檢查廢氣排放檢測。 □正常 □不正常  

7 檢查輪軸及引擎支架鎖緊扭力。 □正常 □不正常  

8 檢查鏈條鬆緊度（排檔車）。 □正常 □不正常  

9 檢查各類油量（如引擎潤滑油.、煞車油）。 □正常 □不正常  

10 檢查離合器間隙及排檔確認（排檔車） □正常 □不正常  

11 檢查冷卻液液面高度（水冷式的車輛）。 □正常 □不正常  

12 檢查胎壓與車輪轉動情形。 □正常 □不正常  

13 檢查煞車自由間隙與作動。 □正常 □不正常  

14 檢查外觀的完整性和清潔。 □正常 □不正常  

15 歸還身份證、印章。 □完成 □未完成  

16 點交行車執照、領牌登記書、保險卡。 □完成 □未完成  

17 
點交、示範及說明使用手冊（說明書）、

保養手冊及保證書內容。 
□完成 □未完成  

18 點交隨車工具。 □完成 □未完成  

19 說明初回、定期保養相關事項。 □完成 □未完成  

20 說明行車安全。 □完成 □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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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站 第二題進廠接待作業答案紙 

姓  名︰         檢定日期︰         題號：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第二題：進廠接待作業 

說明： 1.工作時間：15 分鐘     配分：12 分 

 2.查出之數據(如工時、工資；零件件號、零件價格)與手冊之頁碼均答對者才

予以計分，其中之 1 項錯誤，則該項配分以零分計。 

 3.工作單內各欄均需填寫，車主資料(依行車執照)登記 1 項未填或錯誤，該項

評分以零分計。 

 4.車身及客戶未報修項目不必檢查。 

 5.若手冊內未登錄之資料，需書寫〝無〞不得空白。 

工作單 

車主姓名  電話  住址  

牌照號碼  車型_________ 行駛里程__________KM 

引擎號碼  進廠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隨車附件 
燃油錶 □F □1/2 □E 安全帽 □有  大鎖 □有  隨車工具 □有 車鑰匙 □有 

 □無 □無 □無 □無 

工資率：500 元／小時 

維修項目 工時 工資 工時手冊頁碼 配分 得分 

  小時  元   1   

  小時  元   1   

  小時  元   1   

合計      

 

零件名稱 零件件號 零件價格 零件目錄手冊頁碼 配分 得分 

        1   

        1   

        1   

合計      

車主簽名：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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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站 交車任務及顧客服務試題說明 

〔第一題〕 

一、 題  目︰交車任務 

二、 說  明︰ 

(一) 應檢前須先行檢查車輛狀況正常（以新車為宜），承辦單位提供點檢表各項

操作所需工具、儀器、修護手冊、使用手冊及相關証件影本。如無相關證件

者（例如：身分証、印章……）請監評人員用紙條書寫代替。 

(二) 監評人員於應檢前依監評協調會抽出之群組內容設置 1 個易於恢復之故障瑕

疵於應檢車輛，並要求應檢人於點檢過程中如有發現故障瑕疵或品質不良

時，須及時修復至正常。 

(三) 交待應檢人車輛點檢（1-14 項）完畢後，由應檢人扮演現場服務技術員，監

評人員扮演新車車主。 

(四) 由應檢人負責接待 1 位新車車主並執行交車任務，依廠家提供相關點檢表項

目，點交、示範確認及說明保養機器腳踏車之相關事項。 

(五) 要求應檢人依試題說明操作。 

故障設置群組（不良之定義---為斷路、搭鐵……等） 

群組 1 

1. 前輪胎壓不足 2. 前燈不良 

3. 剎車燈不良 4. 剎車油不足 

5. 照後鏡規格不符（同左或同右） 6. 後輪軸鎖緊螺帽鬆動 

7. 燈殼破裂 8. 剎車拉桿自由間隙不良 

9. 怠速過高（或過低）  

 

群組 2 

1. 前輪胎壓不足 2. 尾燈不良 

3. 剎車燈不良 4. 機油不足（或過多） 

5. 後輪軸鎖緊螺帽鬆動 6. 燈殼破裂 

7. 剎車拉桿自由間隙不良 8. 怠速過高（或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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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3 

1. 後輪胎壓不足 2. 尾燈不良 

3. 方向燈不良 4. 機油不足（或過多） 

5. 前輪軸鎖緊螺帽鬆動 6. 座墊破裂 

7. 剎車拉桿自由間隙不良 8. 車身外觀不良 

 

群組 4 

1. 後輪胎壓不足 2. 前燈不良 

3. 方向燈不良 4. 剎車油不足 

5. 照後鏡規格不符（同左或同右） 6. 前輪軸鎖緊螺帽鬆動 

7. 座墊破裂 8. 剎車拉桿自由間隙不良 

9. 車身外觀不良  

 

三、 評審要點： 

(一) 限時 15 分鐘內完成，時間到未完成者，應即令應檢人停止操作，並依已完成

的工作項目評分，未完成的部分不給分。 

(二) 評審表中所列各項目的配分，合乎該項目技能標準者即給該項目的全部配

分，否則不給分。 

(三) 依評審表項目逐項評分。 

 

〔第二題〕 

一、 題  目：進廠接待作業 

二、 說  明： 

(一) 本題由應檢人扮演接待員，監評人員扮演車主。 

(二) 現場準備車輛 1 輛、接待桌 1 張，接待桌上放置工作單及夾板、零件目錄手

冊、工時手冊、零件價格手冊，車主（監評人員）身上攜帶行照 1 張（影本

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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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車主在機踏車旁邊開始‧ 

車主不主動說話，由接待員(應檢人)詢問時，車主才回答。若接待員向車主詢

問交修項目時，由車主回答：「要更換 3 項零件(由監評人員於下列車主進廠

維修項目參考表，選定 3 項並口頭告知)；同時提醒應檢人除了向車主問診報

修項目外，不必作車輛及客戶未報修項目之檢查」。 
 

車主進廠維修項目參考表 

更換空氣濾清器濾芯 

更換大燈燈泡 

更換起動馬達總成 

更換右\左後避震器總成 

更換椅座 

更換驅動皮帶 

更換前輪輪胎 

更換後輪輪胎 

更換引擎噴油嘴總成 

更換發電機電盤 

更換電瓶 

更換噴射引擎燃油泵總成 

更換儀錶板總成 

更換火星塞/發火線圈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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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主不回答「專業領域」之問題。 

(五) 本題不作故障原因判斷。 

(六) 要求應檢人依試題說明操作。 

三、 評審要點： 

(一) 限時 15 分鐘內完成，時間到未完成者，應即令應檢人停止操作，並依已完成

的工作項目評分，未完成的部分不給分。 

(二) 評審表中所列各項目的配分，合乎該項目技能標準者即給該項目的全部配

分，否則不給分。 

(三) 依評審表項目逐項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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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站 第一題交車任務評審表 

第一題︰交車任務 

姓  名          檢定日期           得 

 

分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評       審        項        目 
評        定 

備   註 
配分 得分 

工作時間 限時 15 分鐘（  ）分（  ）秒 

一、工作技能 

（二分法評分） 
 1. 正確依檢點表檢點項目 1-14 項實

施檢點操作。 

2 (  ) 依答案紙 

 2. 正確依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

故障項目。 

1 (  ) 依答案紙 

 3. 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更

換故障零件項目。 

1 (  )  

 4. 檢點完畢維持車輛整潔。 1 (  )  

 5. 正確先行檢點交車相關資料。 1 (  )  

 6. 接待作業時保持個人整潔。 1 (  )  

 7. 主動與車主打招呼，點交相關資料

並安排至適當位置。 

1 (  )  

 8. 正確點交、說明車輛隨車相關資

料、工具。 

2 (  )  

 9.正確示範、說明、確認保養機器腳

踏車之相關事項。 

2 (  ) 依答案紙 

10. 關懷車主注意行車安全 1 (  ) 依答案紙 

二、工作安全與

態度(本部分採

扣分方式，最多

扣至本題 0 分) 

1.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

等不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

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2.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

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3.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 扣 5 分 (  ) 

4.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

鞋者 

扣 5 分 (  ) 

5.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 本題 0 分 (  ) 

合                                 計 13 分   



  

- 44 - 

第四站 第二題進廠接待作業評審表 

第二題︰進廠接待作業 

姓  名          檢定日期           得 

 

分 

 

檢定編號          監評人員簽名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評       審        項        目 
評        定 

備   註 
配分 得分 

工作時間 限時 15 分鐘（  ）分（  ）秒 

一、工作技能 

（二分法評分） 

1.接待作業時保持個人清潔。 1 (  )  

2.車輛進廠時主動與車主打招呼及安置作業。 1 (  )  

3.能立即記錄報修項目於工作單，並覆誦車主

交修項目。 

1 (  ) 依答案紙 

4.能正確填寫車主資料且登記必須完整。 1 (  ) 依答案紙 

5.能正確填寫工時、工資及手冊頁碼（1）。 1 (  ) 依答案紙 

6.能正確填寫工時、工資及手冊頁碼（2）。 1 (  ) 依答案紙 

7.能正確填寫工時、工資及手冊頁碼（3）。 1 (  ) 依答案紙 

8.能正確填寫零件件號、價格及手冊頁碼（1）。 1 (  ) 依答案紙 

9.能正確填寫零件件號、價格及手冊頁碼（2）。 1 (  ) 依答案紙 

10.能正確填寫零件件號、價格及手冊頁碼

（3）。 

1 (  ) 依答案紙 

11.能正確說明工作單內容，並請車主簽名確

認。 

1 (  ) 依答案紙 

12.正確問診及態度應對。 1 (  )  

二、工作安全與

態度(本部分採

扣分方式，最多

扣至本題 0 分) 

1.工作中必須維持整潔狀態，工具、儀器等不

得置於地上，違者得每件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2.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每件

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扣 1~5 分 (  ) 

3.不得有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違者 扣 5 分 (  ) 

4.服裝儀容及工作態度須合乎常規，穿拖鞋者 扣 5 分 (  ) 

5.有重大違規者（如作弊）。 本題 0 分 (  ) 

合                                 計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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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交車任務及顧客服務試題工具、設備表 

 

編號 名 稱 規 格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 機 器 腳 踏 車 國產引擎（2 台新車） 台 4 功能正常 

2 頂車機／頂車架 機器腳踏車專用 台 2 固定車輛用 

3 工 作 檯  張 4  

4 手 工 具 組 一般用(含套筒組、T8、T10、T12) 組 4  

5 煞車螺帽調整桿 T 桿 支 2  

6 扭 力 扳 手 0-10kg-m 支 2  

7 胎 壓 錶 kg/cm2、psi 組 2  

8 三 用 電 錶  組 2  

9 碼 錶 60' 個 4  

10 計 分 板  組 4  

11 修 護 手 冊 同檢定車型 冊 4  

12 車主使用手冊 同檢定車型 冊 2  

13 工 時 手 冊 同檢定車型 冊 2  

14 零 件 手 冊 同檢定車型 冊 2  

15 零件價格手冊 同檢定車型 冊 2  

16 計 算 機  台 2  

17 接 待 桌 椅  組 2  

18 廢 氣 分 析 儀 含採樣管 台 1  

19 放 大 鏡  隻 2  

20 鋼 尺 公制 300mm 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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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機器腳踏車修護職類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每一檢定場，每日排定測試場次為上、下午各 1 場；程序表如下：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07：30－08：00 

1.監評前協調會議（含監評檢查機具

設備） 

2.應檢人報到完成 

故障設置群組抽題，並依

規定設置故障。 

08：00－08：30 

1.應檢人代表配題抽籤及應檢站別起

站分配 

2.場地設備及供料、自備機具及材料

等作業說明 

3.測試應注意事項說明 

4.應檢人試題疑義說明 

5.應檢人檢查設備及材料 

6.其他事項 

應檢人代表會同監評長

公開抽籤，未到場者或遲

到者不得有異議。 

08：30－12：00 
1.第一場測試 

2.應檢人至各站由監評人員陪同應試 

共計 4 站，1 至 3 站每站測

試時間 30 分鐘，第 4 站有 2

題，每題 15 分鐘(含換站時

間)。 

12：00－12：30 監評人員進行成績統計及登錄  

12：30－13：00 
1.監評人員休息用膳時間 

2.第二場應檢人報到 

故障設置群組抽題，並依

規定設置故障。 

13：00－13：30 

1.應檢人代表配題抽籤及應檢站別起

站分配 

2.場地設備及供料、自備機具及材料

等作業說明 

3.測試應注意事項說明 

4.應檢人試題疑義說明 

5.應檢人檢查設備及材料。 

6.其他事項。 

應檢人代表會同監評長

公開抽籤，未到場者或遲

到者不得有異議。 

13：30－17：00 
1.第二場測試 

2.應檢人至各站由監評人員陪同應試 

共計 4 站，1 至 3 站每站測

試時間 30 分鐘，第 4 站有 2

題，每題 15 分鐘(含換站時

間)。 

17：00－17：30 監評人員進行成績統計及登錄  

17：30－18：00 
檢討會（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理單

位視需要召開） 
 

 


